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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高中二年級學生教育旅行活動採購 

投標須知 

壹、採購標的名稱：111學年度高中二年級學生教育旅行活動採購 

貳、投標廠商資格條件 

    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廠商基本資格及特定資格：依標案性質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

下，請依序檢附： 

（一）與招標標的有關者： 

１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 

旅行業： 

（1）具交通部頒發之旅行業執照。 

 （2）其他設立證明列有旅行業者(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可供 

      證明之文件) 

２廠商納稅證明： 

(１)營業稅繳稅證明者應附文件： 

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

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

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

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２)依法免繳納營業稅稅金者應附文件：應繳交申報書影本。 

(３)自然人繳納綜合所得稅證明者： 

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稅繳稅證明。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年證明者，得以前一年之納

稅證明代之。 

(４)依法免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稅金者應附文件：應繳交核定通知書影本或其他依法

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與履約能力有關者：  

１廠商信用證明：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之票據交換所或金融機構出

具之信用證明文件，並符合下列規定： 

(１)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收件日前半年以內。 

(２)票據交換所或其委託金融機構出具之第一類或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以網

際網路、語音、媒體批次、專屬網路查詢方式列印文件者，皆不得作為證明之

用途。 

(３)查覆單上應載明之內容如下： 

Ａ資料來源為票據交換機構。 

Ｂ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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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資料查詢日期。 

Ｄ廠商統一編號及名稱。 

(４)查覆單經塗改或無查覆單位與該單位有權人員及經辦員蓋章者無效。 

    （三）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證書。 

    （四）投保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 

   

叁、活動內容 

一、活動日期： 

（一）活動日程:民國 112年 4月 12日起至 112年 4月 14日止，3天 2夜。 

（二）如遇天災或有重大疫情發生，本校保留行程調整或延期權利。 

二、活動地點： 

  （一）第一天：學校出發→檜意生活村→午餐→奇美博物館→安平老街→高雄合法之四星

級以上飯店。 

第二天：義大遊樂世界→旗津渡輪+燈塔→駁二特區+大港橋→高雄合法之四星級以

上飯店。 

第三天：四草台江國家公園→賦歸→學校解散。 

實際行程路線由投標廠商依規劃住宿地點妥善安排。 

（二）住宿限觀光局登記合法之觀光飯店為優先，其設施應求安全、舒適、潔淨為原則，

需具政府核發且至今仍有效之營業執照及年度安檢合格證明。 

三、預估參加人數及費用： 

（一）預估參加學生人數 116 人。 

（二）估價費用：應含車資、食宿費、行程中全部遊樂設施門票、服務費(含駕駛員、輔導

員服務費等)、停車及過路費、行政費用、各項稅金、參加人員每位師生投保旅行業

責任險，每人新臺幣 3,000,000元，醫療險 200,000元（於出發前 1週將保單送校

備查）、活動手冊印製及各班老師與工作人員 5人等其他與本次旅遊相關費用。 

 

肆、招標採購相關事宜 

一、招標方式： 

本採購採公開徵求報價單及企劃書辦理公開評選。 

二、招標作業規定： 

(一)領標期限：自通知日起至 111年 12月 24日（星期六）中午 12 時止。 

(二)投標期限：自通知日起至 111年 12月 24日（星期六）下午 16 時止。專人送達本 

校【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 314號】。 

    (三)開標日期時間、地點及方式： 

1.開標資格審查(含規格審查)：111年 12月 26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30 分。 

2.評選、議價（約）、決標：111年 12月 26日（星期一）下午 15 時 40 分。 

2.地點：本校會議室。 

   （四）履約保證金：得標廠商應繳納合約總價 10%履約保證金，以憑辦理訂約。 

   （五）評選方式： 

1.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廠商經簡報結果，由行政代表、家長代表、各班導師及各

班學生代表票選優勝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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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二家以上之參選廠商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3.簡報之先後以投標順序決定。輪由該廠商簡報時，其列席人數應不得超過 2 人， 

          簡報時間不得超過 8 分鐘(含答詢)，答詢以 3分鐘為原則，其他廠商應先行退場。 

若經本校三次唱名仍無法進行現場簡報者，視同放棄。 

 

三、企劃書：  

    (一)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1.廠商公司狀況--含組織、人力簡介、業務範圍、經歷、特色等。 

2.安排路線與行程，每線應含晚會活動乙場。 

3.提供旅館之等級（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住宿等級）、個別房間之住宿人數、間數

及旅館房間之簡介、住宿旅館營利事業(營業)登記證或其他設立證明影本、最近一

期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檢合格證明文件影本、飯店同意住宿文件。 

4.提供餐飲之簡介(含合法餐廳地點、名稱、菜單)、用餐餐廳營利事業(營業)登記證、

最近一期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檢合格證明文件影本、或其他設立證明影

本及衛生單位檢驗合格證明。 

5.提供車輛--含數量、車型、廠牌、車齡、車況、內裝、安全設備等，必須交通監理

單位當年度安全檢驗合格之 43人座車輛，投保有強制責任險、乘客意外險，車輛

為出廠 5年內之車輛，駕駛員均應有合法營業牌（執）照。 

6.其他特色及服務--含保險、製作及印發活動手冊—內容應有活動計畫、景點介紹、

教學單元、住宿飯店逃生路線圖、住宿點最近醫療醫院電話、車輛故障處理方式、

特殊天候因應方案、防疫措施、隨車專業醫護人員（證照影本先送本校核備）等。 

7.單價分析表—廠商應詳列組成費用之內容。 

8.（其他附件）。 

    (二)格式： 

       1.應以 A4之紙張繕打。 

       2.應加封面、目錄、頁碼，並裝訂成冊。 

       3.印製 2份。 

四、決標方式：經票選為第一優勝廠商者優先進行議價(或議定內容)，如議價(或議定內容)

不成時，再與次優者議約，再不成，則與再次優者議約，議約達成協議者即

決標予該廠商。 

五、訂約： 

（一）得標廠商應於 10日內(末日為例假日者順延一日)，至本校繳納合約總價 10%履約

保證金，辦理簽訂契約手續。 

（二）得標廠商逾期不辦理簽約時，視為無故違約，得由第二順位廠商依序遞補。 

六、相關要求：  

（一）車輛 

1.出廠車齡 5年內，具有交通監理單位核發之營業大客車牌（執）照及平時保養記

錄，座位為 43 座，安全門不得加裝座椅，車輛需為同 1家車種且車況良好之營業

大客車。 

2.駕駛員：具營業大客車之駕駛執照，未曾有重大違規紀錄之優良駕駛員，服裝整

齊，不可抽煙、喝酒、說髒話，車上需備行動電話，但司機不可用行動電話、無

線電聊天。未經本校同意不得任意停靠休息站或改變行程。 

3.車輛之行車執照及駕駛執照影本應於本活動出發前 1週送達本校，出發當日驗車

時，應提供正本受檢。未經本校同意，不得任意更換車輛及駕駛員。 

4.得標廠商應指派總領團一人，每班一位輔導員，隨班處理交通、膳食、團康活動、

導覽、協助駕駛員駕車安全工作及其他突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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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車需配備電視、卡拉 OK放影機、音響、飲水設備、廁所、滅火器、醫藥箱等。 

6.行車前及中途休息時隨時注意車況，行程中車隊應依序排定車號循序進行，不得

有超車情事發生，以確保行車安全。 

7.行程中須另派小客車乙部隨行，提供前導、緊急應變等機動服務。 

8.出發前先進行緊急逃生示範演練，含安全門與滅火器的使用。 

        9.車輛或冷氣及其他故障時，在 1小時內無法修復成行時，乙方應於 2小時內更換 

          同等級且車況良好之車輛。 

（二）住宿部分：  

1.住宿飯店應為政府建物安全檢驗合格，並領有政府核發營業（使用）執照之飯店

（旅館）或其他相類之優良旅館。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最近一期之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檢合格證明文件影本，其營業項目有旅館業之飯

店、旅館。 

2.每晚住宿飯店以不超過一家為原則。 

3.每一房間住宿人數以學生 4人房為主，師長 1至 2人房為主，不加床、不拆床、

不併床。 

4.房間數應依學校之實際需要，足額供應（應另預備若干房間，供校方調整之用）。

住宿房號應依校方要求，及早提供校方，俾便安排住宿事宜。  

5.房間內的生活日用品須依實際住房人數充分供應。 

（三）膳食部分： 

1.用餐每桌十人，午、晚餐菜色以八菜、ㄧ湯、一水果一飲料為原則，素桌請依實

際師生人數提供服務。 

2.餐廳出菜以學校車隊到達前 30分鐘開始作業，避免飯菜變冷，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3.膳食提供以新鮮、衛生、份量足夠，合乎安全為原則，如違反前述原則造成師生

身體不適甚或住院，須負完全責任。 

4.每餐應留備份，冷藏 48小時，以備查驗。 

（四）輔導員： 

1.每班一位輔導員，隨隊護理師至少一人。 

2.班級輔導員協助導師維持班級生活常規、活動帶領及各景點介紹。夜間並應編組

專人輪值，以維護安全。 

3.輔導員須穿著制服不得有服儀不整、言行不雅之舉止，以免造成不良示範，於活

動結束後，不得與學生有任何聯絡。 

 (五)其他事項： 

1.依參與校外教學活動之師生人數準備輕便雨衣。 

2.供應每天活動師生所需之飲用水，應無限量供應。 

3.活動地點如有遊樂設施需檢附主管機關核發「機械設施定期安全檢查合格證明

書」，如有安排山訓活動需檢附主管機關核發「山訓設施（結構部分）定期安全檢

查合格證明書」。 

4.得標廠商所有隨隊人員應於出發集合時間前至本校指定地點報到，協助整隊上車。 

七、本投標須知及其附件（投標全部文件）亦為契約之ㄧ部分，雙方若有疑義，依相關規定

辦理之。 

八、疑義、異議受理窗口：地址:「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 2 段 314 號」總務處； 

電話：（02）2795-6899轉 402；傳真：（02）2794-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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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勞務採購招標案評選項目及配分表 

 

評選委員： 

項 

次 

評分項目與權重 廠商 

1 

廠商 

2 

廠商 

3 
內   容 備   註 

評分項目 權重 

1 經費預估  15%    （含探勘工作安排）  

2 行程規畫  20%    

行程依學校規定基本給分 10分，另

有特色加 5分 

非常有特色再加 5分 

 

3 
住 宿 安 排
（旅館等級、旅館

家數） 
15%    

觀光飯店每晚 5 分、商務或溫泉飯

店 3分 

 

依行程安排規劃當地特色旅館、溫

泉旅館、商務旅館 

4 膳食安排  15%    

符合校方基本需求 7 分，每餐菜色

多變另加 2分，提供飲水（料）為 1

分，提供當地（日式）特色餐 2分 

 

5 交通工具  20%    
提供合法安全車輛及良好駕駛、行 

程中皆同一部車為 15分 

 

6 服務內容  10%    具有專業能力 5分，其他服務 1分  

7 經驗及口碑  5%    

以下項目酌予給分 

1.提供合約以外免費服務 

2.有偶發事件處理經驗 

 

8        

9 
總 評 分     

序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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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證 件 封 

案 號 111-01002-3 

採 購 名 稱 111學年度高中二年級學生教育旅行活動採購 

流 水 編 號  

 

 

 

 
 

 

 

 

 

 

 

 

 

 

 

 

 

 

 

說明：本證件封僅裝入招標文件規定資格文件影本。 

 

證      件      封 

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上欄由主辦機關於招標時編列與投標封套同一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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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人： 

 

送件人： 

附件二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負 責 人： 

廠商地址： 

廠商電話： 

一、 本標封(封套)內必須裝入：(一)證件封 (二)企劃書。 

二、 本標封應書寫投標廠商名稱及地址。(廠商負責人及電話，僅提供機關聯繫之用。)  

三、 本標封應予密封。 

四、 本標封應於截止投標(收件)期限前寄(送)達下列地點，如逾時寄送達本機關，視為無效

標。 

五、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掛號郵寄：臺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請以限時掛號或郵政快捷寄送) 

專人送達：114-64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 2段 314號總務處事務組 

臺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截止收件時間：111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16 時 00 分 

開 標 時 間 ：111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15 時 40 分 

 

案 號 111-01002-3 

採 購 名 稱 
111學年度高中二年級學生教育旅行 

活動採購 

流 水 編 號  

投 標 封 套 
郵遞區號 

限 
 

時 

專 
 

送 

掛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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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授權書 

 

本廠商投標「111學年度高中二年級學生教育旅行活動採購」（案號：111-01002-3） 

茲授權下列代理人全權代理本廠商「參與開標或提出說明、減價、比減價格、協

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及相關事宜，該代理人資料如下： 

 

代理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委任人  

廠商名稱：          印章：  

 

 

負責人姓名：        印章：  

 

 

 

 

 

 

 

 

 

  

 

 

注意事項： 

廠商負責人或代理人參與開標或提出說明、減價、比減價格、協商、更改原報

內容或重新報價及相關事宜時，應依下列規定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及本授權書： 

1.投標廠商若由負責人出席，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無須出示授權書，參與上

開作業時，得以簽名代替蓋章，或蓋投標廠商及負責人印章確認。 

2.投標廠商若委由代理人出席，則應填寫並出示本授權書及身分證明文件，參

與上開作業時，得以簽名(簽代理人姓名)代替蓋章，或蓋投標廠商及負責人

印章確認。 

3.外國廠商投標，如委由代理人出席者，本授權書應經公證或認證；代理人為

外國人士者，身分證字號欄請填寫護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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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 

標案案號及廠商代號 111-01002-3 

採購標的名稱：111 學年度高中二年級學生教育旅行活動採購 

以下各相關投標文件，機關應依個案需求擇定之，並載明於招標文件，由投標廠商提出，主

辦機關核對 

證件封內應附之文件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一、納稅證明資料(最近一期或前一期)     

二、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記錄之金融

機構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前半

年以內） 

   

三、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證件影本 

1、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機 

   關、授權機構核發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 

   明文件應屬旅遊業者。 

   

2、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證書。    

3、投保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    

四、其他應附證件或特定資格文件 

    

以下欄位由主辦機關核簽 

□資 格 相 符               □資 格 不 符 

資格不符原因： 

 

 

主辦機關簽章：                                         日期    /    / 

 


